
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法典继承编
条文释义与疑难适用

肖 峰 刘耀东◎著

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
MINFADIAN JICHENGBIAN
TIAOWEN SHIYI YU YINAN SHIYONG

突出体系研究
注重各家之言
立足司法实践
提出倾向意见

人民法院出版社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法典继承编
条文释义与疑难适用

肖 峰 刘耀东◎著

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
MINFADIAN JICHENGBIAN
TIAOWEN SHIYI YU YINAN SHIYONG

突出体系研究
注重各家之言
立足司法实践

提出倾向意见

人民法院 出版社

                    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法典继承编
条文释义与疑难适用

肖 峰 刘耀东◎著

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
MINFADIAN JICHENGBIAN
TIAOWEN SHIYI YU YINAN SHIYONG

人民法院 出版社

                    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法典继承编
条文释义与疑难适用_--——— 。‘夕占厂下己

肖 峰 刘耀东◎著

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
MINFADIAN JICHENGBIAN
TIAOWEN SHIYI YU YINAN SHIYONG

人民法院出版社

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条文释义与疑难适用 /

肖峰，刘耀东著.--北京∶人民法院出版社，2022.6

ISBN 978-7-5109-3490-2

Ⅰ.①中⋯ Ⅱ.①肖⋯②刘⋯ Ⅲ.①继承法-法律

解释-中国②继承法-法律适用-中国 Ⅳ.①D923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22）第060210号

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条文释义与疑难适用

肖峰 刘耀东 著

策划编辑 李安尼
责任编辑 巩 雪
出版发行人民法院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（100745）
电话 （010）67550658（责任编辑） 67550558（发行部查询））

65223677（读者服务部）

客 服 QQ 2092078039

网址 http∶//www.courtbook com. cn
E- mail courtpress@ sohu.com
印 刷 河北鑫兆源印刷有限公司

销 新华书店经 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字 数 400千字
印 张 24.25
版 次 2022年6月第1版 2022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9-3490-2

价 95.00元定 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法律资料分享，微信：SYCT_4



序

继承是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而产生的人类社会之共同现象。将
自己之财产传递给有一定血缘或婚姻关系之人，这种财产的传递主
要表现为由上而下的纵向传递，就子嗣方面而言，则是后辈承继了
前辈的财产。"承"者，下载上也，是故这一社会现象被称为"承
继"或"继承"。而在现代社会，调整该类社会现象则主要依靠继
承立法。原《继承法》颁布至今已近四十年，其间我国社会可谓发
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，而原《继承法》的一些内容则已显现出滞
后性。法律应该调整已经发生了变化并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变化着的
生活关系，并引导这些变化走入制度性的轨道。因此，继承立法需
要与时俱进，并通过修改来加以完善。为此，《民法典》继承编顺应
我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对继承法律
制度进行了多处完善。这些完善主要体现为;在遗产范围采取了概
括式规定，规定了继承权的相对丧失以及继承权丧失事由准用于受
遗赠权、扩大了被代位继承人的范围、增设了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
形式、取消了公证遗嘱效力优先规则、增设了遗产管理人制度等。

法典化就是体系化。《民法典》的体系化具有统一法律规则、便
利找法用法、便于体系释法和查缺补漏的功能。《民法典》的颁行有
效地整合了散乱的民事单行法，构建了在统一价值指导下的完整系
统的规范体系，标志着我国民事法律进入了体系化时代。《民法典》
的颁行也意味着中国民法学研究由立法论全面转向解释论。《民法
典》继承编虽然对继承法律制度作出了诸多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修改
与完善，但对于学界与司法实务界提出的一些重大关切问题，并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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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充分的回应。此外，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继承法律问题并非单纯
的继承问题，而是同时涉及继承法与婚姻家庭法、物权法、债法等
交叉的法律问题。所以，在民法典体系化的视角下，上述问题均需
仰赖于相关专家学者进一步著书立说、解惑答疑。

《民法典》颁布后，关于《民法典》的著述可谓琳琅满目。与
市面上已有的著作不同的是，本书不仅对《民法典》继承编逐条进
行悟原意、解原理，还解析疑难、回应实务争议。概言之，本书主
要有以下特点∶一是突出体系研究。本书在对相关条文解读时特别
注意将继承编与婚姻家庭编、物权编等《民法典》其他编进行体系
化的解释与论述。二是注重各家之言。本书在进行条文解释时特别
注重对其他已出版的关于《民法典》继承编条文释义著述的评析。
正是综合了各家评说，本书的论证才更具有了说服力和针对性。三

是结合司法实践。本书在每一部分的论述中都特别注意梳理司法实
践中的典型案例和裁判意旨，充分关注了相关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的

做法，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。四是提出倾向意见。本书针
对《民法典》继承编中的每个条文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分歧，提出
了如何正确适用的倾向性裁判意见。

本书由两位在婚姻家庭继承研究领域颇有造诣的作者合作完成。
原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高级法官肖峰博士长期承担婚姻家

事审判的对下指导工作，有着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，不仅多次参与
起草最高人民法院婚姻家庭、继承领域的司法解释工作，而且执笔
完成了《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继承编立法建议稿》，还担任了《最

高人民法院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（一）理解与适用》一书的执行
编辑，撰写了其中近一半的文稿并负责了全书的统稿工作，颇为了
解继承司法实务最新前沿和权威意见。来自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的

刘耀东副教授则是一位在继承法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青年才俊，其

诸多继承学术成果在民法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。两位作者将各自

的实务、理论优势强强结合，共同完成并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

部作品，实属优秀之作，对于无论是从事理论研究、司法实务还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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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oxe

学习了解《民法典》继承法律制度的读者均值得一读。
是为序。

心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长
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2022年6月于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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